


长江大学学生修读辅修专业
与双学士学位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

力，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学校面向在校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实施修读辅修专业与双学士学位制度。为了规范辅修专业与双学

士学位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辅修专业是指学生在攻读主修专业的同时修读其

它专业。双学士学位是指学生在攻读主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同时，

修读不同学科门类的另一专业的学士学位。

第三条 辅修专业与双学士学位的培养计划由开设学院制

定，经教务处审定后实施。辅修专业培养计划总学分不低于 45

学分（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双学士学位培养计划总学分不低于

60 学分。辅修专业和双学士学位应安排不少于 6 周的毕业论文

（设计）。

第四条 大二上学期第五周前，相关学院将下一学期准备开

设的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培养计划和修读条件及人数报教

务处审批，教务处在第十周前向学生公布下一学年开设的辅修专

业与双学士学位的培养计划和相应的修读条件及人数，发布长江

大学学生修读辅修专业与双学士学位通知。

第五条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者，可申请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

士学位：

（一）辅修（双学位）对象应是我校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不

含专升本学生、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学生）；



（二）学习成绩优良，学有余力，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2.0；

（三）主修专业学位外语成绩通过对应的国家大学外语等级

考试；

（四）未因违反考纪受过纪律处分。

第六条 学生修读辅修专业与双学士学位的审批程序

申请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由

本人填写《长江大学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申请表》，向所

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主管教学的院领导审核同意后，报教务

处审批。经审批同意修读辅修专业与双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由教

务处予以公布，并通知相关学院和学生本人办理缴费注册手续，

领取听课证。

第七条 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教学组织与管理

（一）经审批同意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学生，须在

规定时间办理选课手续，否则视为自动放弃修读。

（二）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实行学分制管理与收费，

其学分要求按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培养计划的规定执行。

（三）修读学生人数达到 20 人及以上时单独开班，不足 20

人时则采取随相应班级听课或自学等其他方式学习。

（四）开设学院具体负责教学基本文件的制定和教学组织工

作。要严格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

（五）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学生一律凭听课证上课。

（六）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学生，因辅修专业或双

学士学位的教学安排与主修专业发生冲突时，学生应服从主修专

业的教学安排，主修专业所在学院应书面通知辅修专业所在学



院。辅修专业所在学院应允许学生通过自学参加课程结束考试并

取得成绩。辅修专业课程结束考试不及格，可在规定的辅修期内

重修。

第八条 成绩管理

（一）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学生，应按照辅修专业

或双学士学位的培养计划要求选修课程。

（二）学生成绩由开设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学院负责管

理。待学生修业完毕，将学生个人成绩单打印一式二份，加盖长

江大学成绩管理专用章后，一份交校档案馆存档，一份装入学生

本人学籍档案。

（三）主修专业培养计划中某门课程的要求和学分均高于辅

修专业的同一课程，且学生该门课程的成绩在 80 分及以上者可

以申请免修，其成绩记入学生辅修（双学位）专业成绩档案。主

修专业教学计划中必修课程与辅修（双学位）专业已学课程相同

时，主修专业课程不能免修。

（四）未达到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培养计划规定学分的学

生，其已修读合格的课程由学校出具课程学习成绩证明。

（五）学生必须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资格和学位后才有取得双

学士学位资格，否则，其所修课程和学分只能作为通识教育选修

课和部分专业选修课程学分登记。

第九条 辅修专业证书与双学位资格审定

（一）修读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的学生在取得主修专业毕

业资格或学位授予条件的前提下，方可提出辅修专业证书或双学

位资格的申请，填写《长江大学辅修专业结业或双学士学位授予



申请表》，经主修和辅修所在学院初审后报教务处审核。

（二）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

限内，修完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学分，成绩合格，发给

长江大学辅修专业证书。

（三）修读双学士学位的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

年限内，修完双学士学位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分，成绩合格，

授予长江大学双学士学位；若没有修完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

学分，但所修课程和获得的学分已达到辅修专业的要求，可以发

给辅修专业证书。

（四）学生完成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课程的学习且成绩合

格，但主修专业为结业，须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换发毕业证

书后，方能补发辅修专业证书。

（五）学生主修专业毕业或结业后，如辅修专业或双学士学

位课程未修满，不能继续修读，不能发放辅修专业证书或双学士

学位证书。

（六）学校颁发的辅修专业证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简称“学信网”，网址 http://www.chsi.com.cn）上标注，

与学历证书配合使用；学校颁发的双学士学位证书在中国学位与

研 究 生 教 育 信 息 网 （ 简 称 “ 学 位 网 ”， 网 址

http://www.cdgdc.edu.cn）上注册。

第十条 与学校签订联合培养协议的校外本科学生修读辅

修专业或双学士学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原《长江大学学生辅修专业与双学士学位管理办法》（长大校发



〔2007〕155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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